附件9
绿色低碳转型项目

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范围和标准

（一）工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。重点支持年综合能源消费量5000吨（含5000吨）以上标准煤的重点耗能企业实施的技术工艺水平高、示范作用强、节能降碳效果明显(项目实施后每年可实现节能量1000吨标准煤以上，或实现二氧化碳减排2600吨以上)的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。项目按节能量不低于400元/吨标准煤的标准予以资金补助，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800万元。
（二）工业资源和固废综合利用项目。工业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重点支持废钢铁、废有色金属、废塑料、废纸、废旧轮胎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等再生资源高效利用的项目，项目以产值效应为核心考量，给予单个项目100—400万元补助资金补助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重点支持赤泥、尾矿、冶炼渣、石材加工废料、工业副产石膏等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的项目，项目扶持资金以40万元为基数，并依据投资额度、固废类型及资源综合利用能力等指标进行分档评估核定。

（三）工业用能设备更新改造项目。重点支持采用二级及以上能效等级的锅炉、电机、变压器、空压机、通风机等工业用能设备。项目按新购设备功率、容量或投资金额给予补助资金。
二、申报条件及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报条件

1.符合国家及自治区法律法规、产业政策的相关规定，符合能耗、环保、质量、安全、技术标准。

2.核心生产工艺、技术装备先进成熟可靠，处于国内领先水平，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好。

3.工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。总投资不低于500万元、节能量不低于1000吨标准煤（或实现二氧化碳减排2600吨以上）。项目申报范围为在建或拟建，并且原则上2年内可以完工的项目。
4.工业资源和固废综合利用项目。工业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为近五年内新建、改建或扩建项目，已建成并正常生产，总投资不低于1000万元，申报上一年度产值不低于5000万元，产能不低于1万吨/年,其中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项目产能不低于10MWh/年，废旧物质与原料共用的再生资源加工项目，使用废旧物质部分必须能够单独核算，如再生铝企业使用废铝部分能够单独核算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为在建或拟建，并且原则上2年内可以完工的项目，总投资不低于500万元，综合利用能力不低于10万吨/年。
5.工业用能设备更新改造项目。采用能效等级为二级及以上的锅炉、电机、变压器、空压机、通风机等工业用能设备进行设备更新改造的项目。项目申报范围应为正在实施或计划实施，并且原则上年内可以完工的项目。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绿色低碳转型项目申报表（附件9-1、9-2、9-3）。

2.绿色低碳转型项目申报书（参照附件编制提纲）。

3.申报条件中所涉及的相关证书、资质、称号等证明文件材料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项目申报咨询电话。
南宁市：0771-5530451   柳州市：0772-2827805

桂林市：0773-2823487   梧州市：0774-3815686

北海市：0779-2027440   防城港市：0770-2818558

钦州市：0777-3688613   贵港市：0775-4563956

玉林市：0775-2827456   百色市：0776-2620010

贺州市：0774-5290111   河池市：0778-3589521

来宾市：0772-4299776   崇左市：0771-5961129

（二）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节能与综合利用处。

电话：0771-8095032

邮箱：xmb888@vip.163.com
附件：9-1.自治区统筹支持工业振兴专项资金（工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）申报表

9-2.自治区统筹支持工业振兴专项资金（工业资源和固废综合利用项目）申报表

9-3.自治区统筹支持工业振兴专项资金（工业用能设备更新改造项目）申报表

9-4.自治区统筹支持工业振兴专项资金（工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）申报书编制提纲

9-5.自治区统筹支持工业振兴专项资金（工业资源和固废综合利用项目）申报书编制提纲

9-6.自治区统筹支持工业振兴专项资金（工业用能设备更新改造项目）申报书编制提纲


